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高职自主招生”招生简章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工作

的通知》（粤教考〔2023〕13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我

校 2023 年“高职自主招生”招生专业 10个，招生总计划 320 人；现代

学徒制招生专业 5 个，招生试点 5 个，招生总计划 105 人；免试录取招

生计划 210 人(具体专业要求及计划数，详见附件 1、附件 2)。

一、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1.普通高职自主招生（中职生）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

码
招生对象 中职阶段专业要求

证

书

要

求

学制
招生

计划
考核方式

1
新能源装备技

术
606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1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2 药学 608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6702 化工技术类(分析检验技术专

业)；6902药品与医疗器械类、7203

药学类、7204 中医药类等相关专业。

无 3年 2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3
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与管理
615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7206康复治疗类；7202护理类专业；

7903公共服务类；7901公共事业类。
无 3年 2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4 护理 607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7202 护理类专业。 无 3年 2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5 康复治疗技术 610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7206 康复治疗类、7202 护理类等相

关专业。
无 3年 2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6 旅游管理 611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6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7
酒店管理与数

字化运营
612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6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8 餐饮智能管理 613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5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9 药膳与食疗 609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3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10
烹饪工艺与营

养
614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不限专业。 无 3年 30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11
职业技能大赛

获奖免试录取
616-646

招生专业及计划详见附件 1、2；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二等奖及以

上奖项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中职毕业生。

面试考核

资格认定

2.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招生对象 培养地点

学

制
计划数 合作企业 考核方式

1
烹饪工艺与营

养
605

合作企业

在职员工

和其他人

员，需为普

通高中或

中职应往

届毕业生

校企交替培养；原则上第

一学年在校本部；第二、

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

3

年
30

广东天悦餐

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2 餐饮智能管理 603

校企交替培养；原则上第

一学年在校本部；第二、

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

3

年
20 白天鹅宾馆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3 餐饮智能管理 604

校企交替培养；原则上第

一学年在校本部；第二、

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

3

年
20

珠海海湾酒

店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4 药学 602

校企交替培养；原则上第

一学年在校本部；第二、

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

3

年
15

广东大冢制

药有限公司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5
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技术
601

校企交替培养；原则上第

一学年在校本部；第二、

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

3

年
20

广东博克斯

智能机床科

技有限公司

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

二、招生对象、条件及报名方式

（一）普通高职自主招生（面向中职生）

1.符合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

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粤招〔2022〕6 号）普通高考报名条件规

定，并参加了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

2.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的考生。

3.报名采用全省统一网上报名方式。依据本人意愿，填报一所高职

院校，填报志愿并确定后无法修改。高校在校生、2023 年被依据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招生录取、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统一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以及中高职贯通三二分段转段录取的考生

不得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录取。



4.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不得申请转学，不得转专业，考

生慎重报考。

5.每个考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志愿。

（二）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

1.符合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参加了广东省 2023 年普

通高考报名的高中、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2.考生应为试点招生专业合作企业的在职员工。如考生非试点招生

专业合作企业的在职员工，须在录取前与合作企业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

3.考生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在报

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

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

三、考生报名及志愿填报

（1）报名时间：5 月 11-14 日，考生凭高考报名号及密码登录“广

东省 2023 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下称网上报名系统，

网址：https://pg.eeagd.com.cn/gzks）进行报名及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附件 3）；报名流程具体参照《2023 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生

报考流程图》



2023 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生报考流程图

（2）考生类型：考生可根据本人报考条件在“文化基础+职业技能”

（面向中职考生）、“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不分考生类型）及“职

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生”（面向中职考生）三种类别中一种填报志愿进

行报考；考生请慎重选择考核方式经我校确认报考资格后，考生不得更

改考核方式。



（3）缴费及上传资料：缴交考试费，录入相关报名信息、上传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版，下同）；未在报名期间按照要求上传证明材

料的考生无法通过资格审核。

①普通高职自主招生（中职生）考生

应届毕业生考生须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上传加盖中职学校公章的

中职阶段就读及就读专业证明材料原件电子版（学籍证明）（见附件 4）

有职业资格技能证书要求的专业需上传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原件电

子版（含封面及内页）。

往届毕业生考生须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上传中职阶段毕业证书原

件电子版，有职业资格技能证书要求的专业需上传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

书原件电子版（含封面及内页）。

②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考生

先招工后招生：考生须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上传高中或中职阶段毕

业证书原件电子版，还需上传与试点招生专业合作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扫描件。

招工招生同步：应届毕业生考生须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上传加盖高

中或中职学校公章的就读证明材料原件电子版（学籍证明）；往届毕业

生考生须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上传高中或中职阶段毕业证书原件电子

版。须在录取前与合作企业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如没有签订合法的劳

动合同的考生不予以录取。

③免试录取考生

符合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录取条件的考生，还须在报名系统中录



入参加的职业技能大赛名称、获奖项目名称、获奖等级、获奖时间等，

并上传获奖证书原件扫描版。

（4）考生资格审核。

（5）报考资格审查查询。5 月 15 日前，考生登录报名系统网上查

看报名资格审核通过情况。

（6）5 月 16 日前缴交考试费。

（7）5 月 17 日前打印准考证；缴费成功后才可打印准考证。

特别说明：考生须在填报志愿前认真查阅我校的招生网站，了解专业的具体报考要求。因未认真查阅院校专业报考要

求而在填报志愿后无法获得报考资格的责任由考生自负。考生一经学校确认报考资格后不得更改所填报的考核类型及院校、

专业志愿，缴纳的考试费概不退费。

四、考核方式及录取规则

（一）普通高职自主招生招收中职考生

实行“文化基础考试(含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职业技能

考核”的考试形式，学校统一组织测试，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

职业技能的权重比例为 4:3:3。中职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为 500 分，

其中综合文化知识考试满分值为 200 分，专业综合理论考试满分值为

150 分，职业技能考核满分值为 150 分。其中：综合文化知识考试的考

试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职业道德基本要求、人际交

往基本常识、汉语言写作基本能力等技术技能型人才必备的实用性知识

要求；专业综合理论考试的考试内容为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综合理论知识。

职业技能考核采用现场实操或机试的形式对所报考专业的专业技能进

行评测。



学生因应征入伍、生病等特殊原因经学校同意休学、复学后，有关

学院没有继续开展所录取的专业办学，经学校教务处、二级学院及学生

协商一致，可按学校有关规定，转入同学院相关专业普通班学习。

（二）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考生

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主要侧重于职业技能考核，

由我校自主命题、自行组织实施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考核，择优录取。

“文化素质”及“职业技能”测试满分值合计 100 分，其中文化素质考

核内容分值为 40 分，职业技能考核内容分值为 60 分。

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学生不得转学，不得转专业，原则上不得转

入同一专业普通班；试点班学生因应征入伍、生病等特殊原因经学校同

意休学、复学后，有关招生学院和试点企业没有继续开展试点的，经学

校、试点企业和学生协商一致，可按学校有关规定，转入同一专业普通

班学习或同一学院相关专业学习。

（三）考试时间：5 月 20-21 日，具体安排以准考证为准。

（四）录取办法

我校根据报考考生的专业志愿及成绩情况划定各专业最低录取分

数线。原则上，录取考生的文化基础考核成绩不得低于文化基础考核满

分值的 40%；职业技能考核成绩不得低于职业技能考核满分值的 40%；

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考生考核总成绩不得低于满分值的 40%。普通高职

自主招生（中职生）录取考生的文化基础考核总成绩不得低于 140 分；

职业技能考核总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普通现代学徒制试点考生考核总

成绩不得低于 40 分。中职考生考核总分相同时，按职业技能考核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职业技能考核成绩也相同，按专业综合理论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我校采用根据考生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在录取最低分数线

上录满计划为止，无体检结果或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被录取。

录取总分相同时，按职业技能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无

体检结果或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被录取。

（五）考生成绩公示及录取备案

考生的考试成绩，报本校招生委员会审核后，在我校招生信息网，

公示期 3 天。拟录取公示前，若有考生自愿放弃，不再顺延录取后续考

生。如有专业生源不足时，经学校招生委员会商定并报省招生办公室备

案同意后，可调整计划到生源充足的专业。

考生考核成绩公示无异议后，拟录取的考生名单报省招生办公室审

核备案，经省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的考生方可确认为正式录取。学校根

据省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网站上公示，录取通知书发

放时间与普通高考录取考生同步。

五、面向中职生免试录取办法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精神，在校期间获得省级（含）以上行

政部门主办的职业技能大赛省赛二等奖或国赛三等奖及以上，应届或毕

业两年内的往届中职考生，经我校核实资格、综合面试，公示无异议后，

符合相关要求的，报广东省考试院备案审核后，可免试录取。自主招生

免试录取考生计划纳入我校年度招生总计划。具体详情见《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2023 年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录取报考指南》（附件 5）。



免试生需在 5 月 11 日至 5 月 14 日，凭高考报名号及密码登录“广

东省 2023 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下称网上报名系统,

网址：https://pg.eeagd.com.cn/gzks）报名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选择“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生”（面向中职考生）考核方式填报志愿

（免试生无需缴纳考试费用）选择“专业代码 616-646”对应的专业，

录入相关报名信息、上传有关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原件扫描版）。并下

载本通知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录取

资格申请表》（附件 6）请将该表填写完全并连带相关证书扫描件（原

件 扫 描 版 ） 于 报 名 系 统 关 闭 前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邮 箱 ：

sdptzsb@sdpt.edu.cn，申请免试报读的专业以此表中填写为准，未在

报名系统内报名或逾期发送邮件的不予受理。

六、高职自主招生（中职生）职业技能考核免考条件

在校期间取得与普通高职自主招生（中职生）报考专业相关的高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获得省级（含）以上行政部门主办的职业技能大

赛省赛三等奖及以上，应届或毕业两年内的往届中职考生，经我校核实

资格后，可免职业技能考核，免于职业技能考核的考生职业技能考核成

绩按职业技能测试满分值计算。具体详情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职业技能考核免考申请指南》（附件 7）；并下载本通知附

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职业技能考核免考资格申请表》

（附件 8）请将该表填写完全并连带相关证书扫描件（原件扫描版）于

报名系统关闭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sdptzsb@sdpt.edu.cn，申请免

考的专业以此表中填写为准，未在报名系统内报名或逾期发送邮件的不

予受理。



七、时间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2023 年 5 月 11-14 日 考生在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及填报志（https://pg.eeagd.com.cn/gzks）。

2023 年 5 月 16 日
我校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完成考生资格审核工作，考生在报名系统查看审

核结果。

2023 年 5 月 17 日 获得报考资格的考生根据我校招生网站公布的缴费方式缴纳考试费。

2023 年 5 月 18-19 日 考生打印准考证。

2023 年 5 月 20 日 组织考试。

2023 年 5 月 25 日前 考生可通过招生信息网或小程序查看考核成绩。

2023 年 6 月 2 日前
学校完成自主招生录取工作，考生可通过招生信息网或小程序查看录取

名单。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与普通高考录取考生同步。

八、信息发布

所 有 关 于 高 职 自 主 招 生 的 信 息 都 通 过 学 校 招 生 信 息 网

https://zs.sdpt.edu.cn/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发布，不再另行通知。敬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招生信息网和微信公众号。

九、学校招生联系方式

咨询热线：0757-22327131/22327132/22323732

电子邮箱：sdptzsb@sdpt.edu.cn

学校网站：http://www.sdpt.edu.cn

招生网站：http://zs.sdpt.com.cn/

通信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胜东路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

室（1号楼 2 楼 206 室），邮政编码：52833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

2023 年 5 月 10 日

https://zs.sdpt.edu.cn/
mailto:sdptzsb@sdpt.edu.cn
http://www.sdpt.edu.cn/
http://zs.sdpt.com.cn/


附件：

1.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招收免试生专业一览表

2.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中职技校专业库[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2021 年)]

3.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高职自主招生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高职自主招生学生学籍证明

5.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录取报考指南

6.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录取资格申请表

7.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职业技能考核免考申请指南

8.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自主招生职业技能考核免考资格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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